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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109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制的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下属平原国瑞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国瑞”)、平原瑞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原瑞风”)、平原天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天

瑞”)；主要投资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一级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嘉

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的来宾赤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来宾赤鑫”）、宿州市泽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州泽

宿”）。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为平原国瑞向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

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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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49,561.94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公司实际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3,911.94万元。 

2、公司为平原瑞风、平原天瑞 2 家公司向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夏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均为人民币 47,698.03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上述 2 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均为人民币 36,000 万元。 

3、公司为来宾赤鑫、宿州泽宿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交通银行”）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

为人民币 573.59 万元、1,166.81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

上述 2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446万元、926万元。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

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降低被担保人的项目融资成本，公司

于近日为上述公司分别向华电租赁、华夏金租、交通银行进行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华电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平原国瑞向华电租

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49,561.94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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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余额为人民币33,911.94万元。 

2、公司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平原瑞风、平原天

瑞 2 家公司向华夏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均为人民币 47,698.03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为上述 2 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均为人民币 36,000 万元。 

3、公司与交通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来宾赤鑫、宿州泽

宿 2 家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 573.59万元、1,166.81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为上述 2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446万元、926 万

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三届十九次董事会、于 2023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 2023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8 日、2023 年 5 月 9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宁夏嘉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授信额度计划及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5）和《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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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原国瑞 

1、平原国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原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26MA3C5KLQ1D 

住所 德州市平原县湖畔丽园小区 A-2幢 10号商铺 

注册资本 8,8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 郑小晨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配件的设计、销

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洁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 

2、平原国瑞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54,977.64 

净资产（万元） 12,545.45 

营业收入（万元） 6,342.13 

净利润（万元） 3,112.30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平原国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二）平原瑞风 

1、平原瑞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原瑞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26MA3CDCA94R 

住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庙镇张老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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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9,155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7月 7日 

法定代表人 李辉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

销售及其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新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平原瑞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43,316.99 

净资产（万元） 4,716.27 

营业收入（万元） 7,663.81 

净利润（万元） 4,207.77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平原瑞风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平原天瑞 

1、平原天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原天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26MA3CDCAA2L 

住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开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办公

楼二楼 218室 

注册资本 9,155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7月 7日 

法定代表人 李辉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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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

销售及其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新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平原天瑞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46,429.07 

净资产（万元） 5,582.89 

营业收入（万元） 8,322.27 

净利润（万元） 5,102.14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平原天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四）来宾赤鑫 

1、来宾赤鑫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来宾赤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302MABXBY9P1R 

住所 来宾市兴宾区之江路 9号广西福美低碳经济产业园 4 号楼办公楼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9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 杨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对

外承包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名称 北京嘉恒巽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来宾赤鑫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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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692.30 

净资产（万元） 105.17 

营业收入（万元） 8.8 

净利润（万元） 5.17 

3、来宾赤鑫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五）宿州泽宿 

1、宿州泽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宿州市泽宿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394MA8PAWW26L 

住所 安徽省宿州市高新区云计算基地 B座 4楼 402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8月 5日 

法定代表人 杨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

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控股股东名称 淮南嘉恒泽济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宿州泽宿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457.65 

净资产（万元） 69.89 

营业收入（万元） 97.34 

净利润（万元） 70.09 

3、宿州泽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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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华电租赁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平原国瑞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华电租赁签署了

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

下承租人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

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包括： 

1、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到期未付及未到期应付租金）、

咨询服务费、提前终止款、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补偿金、

设备/资产转让价款、留购价款、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

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2、保证合同所述的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费、公告费、

申请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诉讼财产保

全责任险所支付的费用、向担保公司支付的担保费等）、差旅费及主

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运输、保管、维修等费用；其中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以受理法院、仲裁机

构、公证机构出具的收据/发票为准，律师费以债权人的支付凭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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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律师费发票为准，其他费用开支以债权人的书面通知及相关票

据为准。 

3、保证人全面确认主合同，且在此承诺不对其提出任何异议。 

（二）公司与华夏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平原瑞风、平原天瑞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华夏

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及主合同解除后债务人应当

向甲方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甲方支

付的全部到期租金、未到期租金、首期租金、租赁押金、提前终止费、

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

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等

费用）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违约责任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当

履行除前述金钱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借款主体相应出资的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并由项目全部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项目电费收费权及应收

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三）公司与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来宾赤鑫、宿州泽宿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交通

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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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的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降低被担保人的项目融资成本或满足项目

建设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

利益输送的情况。相关下属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

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且

其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贷款用于其新能源项目建设（包括置换

同用途债务性资金），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担保总额为 1,234,756.55 万元，占公

司 2023 年 6 月末净资产的 167.53%，均系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

营企业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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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